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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川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
关于收回彭婆镇申疙瘩村村集体经济引导发展资金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的
批  复

彭婆镇、县农业局、县财政局：

《彭婆镇人民政府关于申请收回申疙瘩村集体经济合作社引导发展资金的报告》（彭政[2018]159号）收悉，为使扶贫资金不处于闲置状态，确保扶贫资金发挥效益，根据实际情况，经县脱贫攻坚领导小组研究，同意取消该项目，同时将彭婆镇申疙瘩村的村集体经济引导发展资金项目农民专业合作社资金35万元收回，统筹用于我县脱贫攻坚工作，县财政局具体负责资金收回工作，彭婆镇要做好资金收回配合工作。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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